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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研究开始揭示人机协作中的心理机制。研究表

明，AI定制化能让用户通过调整AI的“声音”或风格来

增强对产出物的“所有权感”，从而提高其对结果的责

任归因；而AI可解释性则通过揭示AI的贡献，增强对AI

本身的责任归因（Yu et al.，2025）。进一步地，他们发

现，定制化能通过对AI助手及其输出物的“双重心理所

有权”路径，提升用户满意度并影响责任判断。这些研

究指出了“通过定制化实现”，是影响心理所有权与后

续归因的关键前因。

然而，一个尚未充分探索的核心问题是：在不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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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进入设计实践，人机关系正由工具使用转向协作共创。然而，当AI参与甚至主导创作

过程时，设计师是否仍会将作品视为“自己的”，以及这种归属感变化是否进一步影响创造力，仍缺乏系统解

释。基于心理所有权理论，本文构建“协作模式—心理所有权—创造力”分析框架，通过三水平组间实验比较

纯人工创作、人主导AI辅助创作与AI主导人类参与创作三种模式。结果表明，随着AI主导性增强，设计师的心

理所有权显著下降，作品在新颖性、适切性和精致度等维度上的创造力评分亦显著降低；心理所有权在协作模

式影响创造力的过程中发挥了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研究为理解AI辅助设计中创造力变化的心理过程提供了实

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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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在设计、创作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人机

协作模式正从“人类使用工具”演变为“人类与AI共同

创造”。这种协作范式在提升任务效率与产出可能性的

同时，也引发了一个根本性的主体性困惑：当AI的贡献

与人类的创意深度交织时，当设计师不再确信“这是我

的作品”时，创造力是否还能成立？当设计师对作品的

主观归属感减弱时，其创造力表现是否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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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用户与AI的权责分配的协作模式下，设计师对作品

的心理所有权如何形成与变化？而这种心理所有权的差

异，又如何作为关键中介，影响其最终的创造力表现？

创造力指的是通过创造性过程发展出既新颖又有用

的想法和解决方案的能力（Sternberg & Lubart，1993）。

它不仅体现在最终的创意产品或解决方案上，也蕴含于

其产生的复杂认知过程之中，该过程通常涉及发散性思

维以生成多种可能性，以及后续的收敛性思维以评估、

选择这些想法（Eysenck，1993；Kaufman & Sternberg，

2019；Sawyer & Henriksen，2023）。生成式AI既能作

为“思维跳板”激发更多样化的构思，也可能因锚定

效应导致思维过早收敛，限制创意深度（Zhou & Lee，

2024）。这表明，AI的参与方式可能从过程层面深刻重

塑创造力的生成机制。

而心理所有权，即个体感觉目标物属于自我一部分

的心理状态（Pierce et al.，2001）。这一概念与“延伸自

我”理论一脉相承，认为人们通过占有物来建构与表达

自我（Belk，1988）。在传统创作中，创作者通过控制

过程、深入了解和投入自我，将作品内化为延伸自我的

一部分，从而产生强烈的所有权感，并由此激发内在动

机、责任感与深度投入（Avey et al.，2009；Van Dyne & 

Pierce，2004）。然而在AI辅助设计中，用户对创作过程

的控制感与自我投入感可能被显著削弱，这直接挑战了

心理所有权赖以形成的经典路径。因此，探究心理所有

权在AI时代是否、以及如何继续发挥作用，对于理解人

机协作的本质至关重要。

尽管已有研究开始关注AI参与创作过程中用户的

责任归因、信任等问题，但对于设计成果属于谁这一根

本的主观体验是如何在不同协作模式下形成的，仍缺

乏系统性的探讨（Glikson & Woolley，2020；Yu et al.，

2025）。尤其是在设计实践中，AI不再仅作为被动工

具，而是逐渐承担生成、决策乃至风格主导的角色，这

种变化可能从根本上重塑设计师与创作成果的心理联结

方式。

同时，现有研究较少将人类与AI的主导关系作为

核心自变量进行操控，心理所有权虽被证明能够影响责

任感、投入度与绩效表现，但其在AI辅助设计情境中是

否仍然成立、以及如何作用于创造力生成过程，尚未

得到充分验证（Avey et al.，2009；Van Dyne & Pierce，

2004）。

因此，为填补上述研究空白，本研究旨在系统探

讨人机协作模式、心理所有权与创造力三者之间的关

系。具体而言，我们将通过一项受控实验检验以下核心

假设：

H1：人机协作模式将显著影响用户的心理所有权

H2：人机协作模式将显著影响最终作品的创造力

表现

H3：心理所有权在人机协作模式与创造力表现之间

起中介作用

通过检验这些假设与问题，本研究不仅能够深化

对AI时代创作主体性、责任与创造力三者关系的理论理

解，也能为未来设计旨在激发人类创造力与责任感的人

机协作系统提供坚实的实证依据。

2  文献综述

2.1  核心概念与理论起源

心理所有权（Psychological Ownership）被系统性地

定义为一种个体感觉目标物或目标物的一部分属于其自

我的一部分的心理状态（Pierce et al.，2001）。这一概

念的突破性在于，它将“所有感”从法律契约中剥离出

来，强调其是一种根植于个体认知与情感的体验。其产

生源于人类对效能感、自我认同与归属空间的基本需求

（Pierce et al.，2001）。当个体能够通过某一目标物满

足这些需求时，强烈的心理所有权便随之建立。早期研

究主要聚焦于组织情境，证实心理所有权能有效预测

员工的组织归属感、责任感及公民行为，为理解个体

与工作成果之间的心理纽带奠定了基础（Pierce et al.，

2001；Van Dyne & Pierce，2004）。然而，若将视野从

一般性的“工作成果”转向更具人格注入特征的“创作

成果”，心理所有权的解释力则显得尤为关键且尚未被

充分发掘。创作活动本质上是创作者将观念、情感与技

能外化并凝结为特定客体的过程，这一过程完美契合了

心理所有权所描述的“将目标物融入自我概念”的核心

机制。相较于其他主要描述态度倾向如满意度或一般动

机的心理变量，心理所有权直接触及了创作者与作品之

间“物我合一”的深层联结，从而为理解创作主体性、

内在驱动以及最终成果的归属与质量，提供了一个更为

根本的理论视角。遗憾的是，这一视角在设计与创意研

究领域长期未被置于核心地位，使其成为一个尚未被充

分用以剖析人机协作如何重塑创作本质的、强有力的理

论工具。因此，在创意生产情境中，心理所有权不仅关

乎个体对成果的情感依附，还通过个体参与程度与控制

感影响其创造投入，这一点在用户参与导向的设计研究

中亦得到验证。首先，心理所有权强化作品与自我的关

联，使创作由外在任务转化为自我表达，从而提升内在

动机，促进更多发散性探索。其次，将作品视为“自我

延伸”会增强责任感与控制感，促使个体进行更深入的

反复推敲与修正，推动发散与收敛过程的循环，从而提

升创意的适切性与精致度。最后，心理所有权还增强个

体在创作过程中的持续投入，使其在不确定情境中保持

探索深度。由此，心理所有权不仅是“自我延伸”的体

现，更是影响创造力生成的重要心理机制。

2.2  形成机制、理论拓展及其在 AI 情境下的挑战

心理所有权的形成被认为依赖于三个相互关联的核

心路径，这三条路径共同构成了其生成的基本心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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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erce et al.，2001），即控制感、亲密了解与自我投

入。首先，控制感指个体能够对目标物施加影响并主导

其使用与发展过程的能力。当个体在行动中持续体验到

对目标物的支配与决策权时，其对该对象的“归属于自

我”的认知会显著增强。其次，亲密了解强调个体通过

反复接触、认知加工与经验积累，对目标物的属性、结

构与细节形成深入理解。这种基于认知嵌入的熟悉性，

使目标物逐渐被纳入个体的认知框架之中。再次，自我

投入则指个体将时间、精力、情感乃至创造性资源注入

目标物的过程，这一过程使目标物承载个体的“自我痕

迹”，从而强化其作为“自我延伸”的心理属性。

上述三条路径并非彼此独立，而是在实际情境中相

互作用、共同推动心理所有权的形成。个体通过对目标

物的控制、理解与投入，将其逐步内化为自我概念的一

部分，从而产生“这是我的”的主观体验。这一过程与

Belk提出的“延伸自我”理论高度一致，即个体通过占有

与使用外部对象来建构、表达并延展自我身份（Belk，

1988）。杨简茹（2025）进一步指出，在生成式人工智

能技术革命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不仅作为工具存在，更

开始以算法辅助角色参与设计批评，其逻辑与人类思维

的融合正在重塑创作与评价范式，这为设计批评中坚守

人本价值提供了警示。在创意生产情境中，创作成果作

为个体认知加工与情感投入的外化载体，是“延伸自

我”的典型表现形式，其所引发的心理所有权往往更为

显著。

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心理所有权已从最初的组织行

为研究领域，逐步拓展至消费、创意及数字交互等多种

情境。例如，在消费领域，心理所有权被用于解释消费

者与品牌之间的情感联结（Belk，1988）；在共创与协

作情境中，个体对共同成果的所有权感则被认为能够显

著影响其参与意愿与贡献质量。进一步地，Avey等人的

实证研究表明，心理所有权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内在动

机、责任意识以及持续投入行为，从而对绩效表现产生

积极影响（Avey et al.，2009）。然而，在生成式人工智

能深度介入的创作情境中，上述三条形成路径正面临新

的挑战。具体而言，当AI在创作过程中承担更高程度的

生成与决策功能时，个体对创作过程的控制感可能被削

弱；同时，AI作为“黑箱”系统，其生成逻辑的不透明

性也可能限制个体对创作细节的深入理解；此外，当用

户仅对AI生成结果进行选择或微调时，其在创作过程中

的自我投入程度亦可能下降。由此，AI的介入并非简单

改变创作工具属性，而是可能通过重构控制权分配与参

与结构，从根本上影响心理所有权的形成机制。

2.3  AI 对设计创作流程的介入与理论新挑战

随着生成式AI深度介入设计流程，从概念发散到

方案成型的各个环节均被重塑。AI不仅能作为“超级工

具”提供海量灵感，更在事实上承担了部分乃至大部分

的方案生成与风格决策工作。这种流程重塑直接改变了

心理所有权客体的性质与形成情境。研究对象的范畴已

从实体物品、组织延伸至虚拟商品、数字内容，甚至用

户与AI智能体本身的互动关系（Atasoy & Morewedge，

2018；Calahorra-Candao & Martín-de Hoyos，2024；Yu 

et al.，2025）。然而，在人机协作这一新兴范式中，心

理所有权的形成面临独特挑战。AI的深度介入，尤其当

AI从“辅助工具”转变为“主导性协作者”时，可能严

重侵蚀用户在创作过程中的控制感，并削弱其对最终成

果的自我投入感，这直接干扰了心理所有权赖以建立的

根基。值得注意的是，Yu等人的研究揭示，通过对AI进

行定制化，用户可以对AI助手及其输出产生“双重心理

所有权”，这证实了在AI情境下所有权路径依然存在，

但其强度高度依赖于用户被赋予的控制权（Yu et al.，

2025）。这引出了本研究的核心关切：当协作模式从

“人类主导”转向“AI主导”时，用户的心理所有权将

如何被系统性地影响？

基于上述，现有研究存在两个关键衔接的空白：

第一，尽管AI对设计流程的影响已被广泛观察，但其如

何通过“控制权再分配”这一结构性变量，系统性影响

创作者的核心心理状态，即心理所有权，尚缺乏实证检

验；第二，心理所有权虽被证实能促进传统工作中的积

极产出，但其在AI辅助的创造性任务中，是否及如何传

导至最终的创造力表现，其机制仍未明晰，这两个空白

的交汇点正好是本研究的理论切入点。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心理所有权是连接外部协

作模式与内部创造力表现的关键心理中介变量。尽管直

接检验这一完整路径的研究尚属空白，但近期前沿研究

已从不同侧面为此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铺垫。研究表明，

人机协作中的控制权分配（如用户能否对AI进行定制）

会显著影响用户对AI助手及其输出的心理所有权与归属

感（Yu Y et al.，2025），这直接印证了“控制权再分

配”对核心心理状态的塑造作用。同时，研究也证实，

在AI辅助的创意任务中，用户的心理所有权是预测其创

造性表现的关键因素，这与心理所有权所能驱动的内在

动机与深度投入机制一致。更有研究明确指出，生成式

AI既能作为“思维跳板”激发创意，也可能因削弱用户

的深度加工而导致创意趋同，这暗示了AI的参与方式可

能通过影响用户的心理状态来间接塑造创造力（Doshi & 

Hauser，2024）。

也就是说，现有研究分别触及了“协作模式→心理

所有权”与“心理所有权→创造力”这两段关系，但却

未在同一框架下系统检验三者构成的完整中介路径——

心理所有权在AI协作情境下是否真正承担着从“外部协

作”传导至“内部创造性产出”的关键中介角色，尚无

直接实证证据支撑。而要回答这一问题，仅凭理论推演

或对既有研究的碎片化拼接是不够的。心理所有权的形

成依赖于具体的控制体验与自我投入过程，而这些过程

恰恰是通过对人机协作中“谁在何时掌握何种决策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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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构性安排来塑造的。因此，只有通过对协作模式进

行系统性、可比较的实验操控，才能在控制其他变量的

前提下，分离出“控制权再分配”对心理所有权的因果

影响，进而分析其对创造力表现的中介作用。近年来，

国内学者开始系统探索人机协同在设计实践中的应用。

林儒凡和夏帆（2024）以民族传统服饰的数字时尚设计

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人机协同在文化基因提取、纹样生

成与产品创新中的应用路径，指出人机协同设计的关

键在于人类设计师与AI系统之间的权责分配与创造性整

合，这一过程直接关系到设计成果的归属感与创新性。

于是，基于上述理论推演，本研究通过一项三水

平组间实验，将人机协作模式操作化为三种具有明确控

制权差异的条件：纯人工创作、AI主导的人类辅助、人

为主导的AI辅助。实验旨在检验“协作模式——心理所

有权——创造力”这一理论路径是否成立，即考察心理

所有权在不同协作模式下是否呈现系统性差异，并进一

步分析这种差异是否影响最终的创造力表现。通过这一

实验设计，本研究试图在行为层面为理解AI协作如何影

响设计者的心理所有权及其后续效应提供初步的实证

证据。

3  实验设计

3.1  参与者

本研究通过线下方式招募参与者，招募标准设定

为：年满18周岁，具备基本设计理解能力（如设计类、

艺术类、新媒体等相关专业背景或曾完成过完整设计项

目），且自愿参与实验。我们有意避免将样本限定于特

定年龄组或专业背景，这是因为AI辅助设计工具正被不

同背景的创作者广泛使用，而本研究关注的心理所有权

与创造力机制，是跨群体的基本心理过程，并不假定其

仅限于特定人群。本研究已通过湖北美术学院科研伦理

委员会审查，伦理审查编号为KYLL2026001。最终共纳入

150名参与者。所有参与者均在充分知情并签署知情同意

书后自愿参加实验，实验过程中未出现任何不适或中途

退出情况，所有数据均匿名处理并仅用于学术研究。

实验过程中嵌入了注意力检查题项（例如“请选

择‘有点不同意’以表明您正在认真阅读”），以确保

数据质量，未通过注意力检查的参与者将被排除在最终

分析之外。最终本研究共招募有效样本150名，（年龄

M=19.52±1.37；男性28人，占18.7%；女性122人，占

81.3%。所有纳入分析的参与者均满足预设纳入标准，并

完成全部实验流程，其数据被纳入后续统计分析。

根据先验功效分析，本研究基于单因素三水平组间

设计，在显著性水平 α = 0.05、统计功效 1-β = 0.80、以

及中等效应量（f = 0.25）的设定下，所需最小样本量为 

159 人。本研究最终纳入有效样本150人，略低于该建议

值。为评估当前样本量的检验能力，我们进一步进行了

事后功效与敏感性分析。在相同参数设定下（α = 0.05，

f = 0.25），当前样本量对应的统计功效为 0.79，接近常

用标准（0.80）。同时，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在保持统

计功效为 0.80 的前提下，本研究样本量能够检测到的最

小效应量为 f = 0.26，仍处于中等效应范围。综合而言，

尽管样本量略低于先验估计，本研究仍具备识别中等及

以上效应的统计能力，分析结果具有基本的检验力支

持。所有参与者在实验开始前均签署知情同意书，明确

了解研究目的、流程及数据使用方式。

3.2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单因素三水平的组间实验设计。自变

量为人机协作模式，包括：（1）纯人工创作（Human-

only），（2）人为主导的 AI 辅助创作（Human-led AI-

assisted），以及（3）AI 主导的人类参与创作（AI-led 

Human-involved）。因变量包括设计成果的心理所有权

与创造力表现，参与者被随机分配至三种实验条件之一

（见图1）。

参与者招募
（n=150）

纯人类 人主导 +AI 辅助 AI 主导 + 人辅助 三组实验体条件

创意设计任务（40 分钟）
随机分配

年满 18 周岁

具备基本设计理解能力

自愿参与实验

实验任务
创意标题（5-12 字）
一句话概念描述
视觉 LOGO 草图（A4）

创意评估
新颖性
适当性
整体创意

统计分析
信度分析
方差分析
中介效应分析

心理所有权
（中介变量）

图 1  实验设计

Figure 1  Experimental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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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避免协作模式操控同时引入任务复杂度、流程结

构或参与深度的系统性差异，三组条件在创作任务、流

程步骤、时间要求与产出形式上均保持一致，协作模式

的差异体现在 AI 在创意生成与决策中的主导权分配。

所有参与者均需完成为“未来图书馆”（Future 

Library）设计品牌视觉识别系统概念草图的任务。之所

以选择这个作为视觉识别系统设计主题，是因为该主题

兼具开放性、普适性与创造性空间，能够保证所有设计

类学生都能在不依赖专业背景知识的情况下顺利开展创

作。与高度技术化或行业限定的命题相比，“未来图书

馆”属于高自由度的软场景（Soft-domain Task），其语

义明确、生活经验普遍存在，可以让参与者自然联想到

阅读、知识、文化、空间体验等元素，从而降低无想法

（Idea Blockage）的风险。这种“兼具熟悉感与未来感的

开放主题”被认为是激发创造性表达的最有效任务类型

（Ward，1994）。

前人研究已广泛采用类似“未来学校””未来

图书馆””未来公共服务中心”等命题来激发参与

者构建新的视觉系统、符号语言或空间意象（Gero & 

Kannengiesser，2006）。更关键的是，该任务提供了清晰

而适度的“意义边界”（Meaning Boundary），既不会因

过度技术化或行业限定而限制创意，也不会因主题过于

宽泛而导致思维涣散。这一结构正符合创造力研究中强

调的“开放问题”（Open-ended Tasks）的特点，其核心

目的是促使参与者生成多样化的构成方案，而非寻找唯

一正确解（Runco & Jaeger，2012）。因此，该任务既能

保证参与者顺利进入创作状态，也能确保最终产出的作

品能够通过专家基于新颖性与适切性的评分体系进行有

效比较。

任务要求包括：（1）拟定一个5-12字的概念标

题；（2）撰写一句话概念描述；（3）在A4卡纸上绘

制视觉LOGO草图。草图作为一种设计初期快速表达想

法的方式，被广泛运用于设计认知与创造力研究之中

（Goldschmidt，2003；Verstijnen et al.，1998）。

任务时长的设定为60分钟，这一时间设置符合设

计认知与创意心理学的实验标准。大量研究表明，设

计者的关键创意突破普遍发生在草图阶段的前10-15分

钟，短时限制反而能够促使参与者更专注于概念生成而

非渲染细节，从而更准确地反映创造力本质（Amabile 

& Teresa，1982；Goldschmidt，2003；Verstijnen et al.，

1998）。已有多项设计创造力实验采用类似的时间结

构，如McCormack等人使用15-20分钟的视觉概念草图任

务（McCormack et al.，2019）。因此，60分钟既能够保

障参与者完成Logo、主视觉与应用构图的概念表达，又

能避免过度精绘造成的工具偏差与技能差异，是一种科

学、合理且可比性强的时长设置。通过以上设计，本研

究能够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分离出人机协作模式

对心理所有权与创造力的因果影响，为后续分析奠定坚

实基础。

3.3  实验流程

本实验流程共分为五个阶段，预计整体实验时长

约为60分钟。在实验开始前，研究者向参与者说明实验

目的及基本流程，并取得其知情同意。参与者将被随机

分配至三个实验条件之一，同时研究者会检查参与者的

绘图工具是否齐全，并明确告知参与者本研究为自愿参

与，实验数据将以匿名方式记录，不涉及姓名信息，也

不会对其学业产生任何影响。此外，实验过程中产生的

设计数据和作品参与者均可自行使用。

随后进入任务说明阶段。研究者将向所有参与者宣

读统一版本的任务指导，以确保不同实验条件下参与者

所接收到的任务信息保持一致，从而控制实验条件之间

的潜在干扰变量。

在任务说明结束后，参与者进入设计任务执行阶

段。实验任务为一项品牌 Logo 设计任务。所有参与者

均需按照统一设定的四阶段创作流程完成设计活动：首

先是任务理解阶段，参与者需要对给定品牌进行信息理

解并提炼品牌关键词；其次是概念发散阶段，参与者需

生成至少三个设计概念；第三阶段为方案收敛与迭代，

参与者需在多个概念中选择一个设计方向并进行至少两

轮修改；最后为最终定稿阶段，参与者需要提交最终的 

Logo 视觉方案及相应的文字说明。通过设置统一的设计

流程，可以在不同实验条件下保持设计活动在认知结构

与产出要求上的可比性。

在具体实验条件方面，本研究设置了三种不同的人

机协作模式。在纯人工创作条件下，参与者需要完全独

立完成设计任务，在整个创作过程中不得使用任何生成

式 AI 工具。在人为主导的 AI 辅助创作条件下，参与者

可以在概念发散阶段借助 AI 获取设计灵感或元素建议，

但 AI 不得直接生成完整设计方案，最终的方案选择、整

合与修改均需由参与者完成。在AI 主导的人类参与创作

条件下，参与者可以使用生成式 AI 工具生成完整的 Logo 

设计方案，参与者主要对 AI 生成结果进行微调、选择或

确认。

在设计任务完成后，参与者需填写相应的后测问

卷，用于测量其心理所有权等相关变量。同时，所有提

交的设计作品将按照顺序进行匿名编号，并由四位具有

设计背景的专家进行盲评，以获得设计创造力的客观

评分。

3.4  测量指标

为确保测量质量，本研究采用经过验证的中文版量

表，所有多项目指标的信度将通过克隆巴赫α 系数进行

评估。关键构念通过改编既往验证研究的量表确立。

任务完成后，参与者立即填写后测问卷，测量其心

理所有权。心理所有权量表采用Van Dyne 和 Pierce的原始

量表（Van Dyne & Pierce，2004），以了解在完成作品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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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者对所生成作品的心理所有权感受。（例如“我对

这件作品有很强的个人所有感”、“我感觉这个作品是

我的”）参与者采用5点李克特量表进行评分（1=非常不

同意，5=非常同意）本研究进行信度分析后显示，该量

表的克隆巴赫α 系数= 0.836，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

一致性，适合用于后续统计分析。

随后，我们按事先编好的序号按顺序交由四位具

有设计背景的专家对作品在创造力客观评分方面进行

盲评。采用O’Quin和Besemer开发的创造性产品语义量

表（Creative Product Semantic Scale，CPSS）（Besemer & 

Treffinger，1981），从新颖性、适切性、精致度三个维

度进行1～7分评分。专家在评阅时不知晓作品所属实验

条件，以控制评分偏差。为检验专家评分的一致性，采

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进行评估。结果显示在新颖性维

度ICC（A，K）= 0.928（95% CI ［0.908， 0.945］）；

适切性维度ICC（A，K）=0.953（95% CI ［0.939， 

0.964］）；且精致度维度ICC（A，K）=0.937（95% CI 

［0.919， 0.952］）。三个维度均大于0.9，表明四位专家

在各维度上的评分具有极高的一致性信度，后续分析使

用各维度的平均分作为创造力指标。同时，为排除个体

差异对实验结果的影响，本研究收集了参与者的性别、

年龄、专业背景等，以便在分析中控制这些基本人口统

计学因素。

3.5  数据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AU在线数据分析平台进行统计分

析。首先，通过Cronbach’s α系数检验心理所有权量表的

内在一致性，采用组内相关系数（ICC）评估四位专家在

创造力三维度评分上的信度。其次，采用单因素方差分

析（ANOVA）检验不同协作模式对心理所有权和创造力

各维度的主效应，并使用Bonferroni方法进行事后多重比

较。为检验人机协作中 AI 参与程度的趋势效应，本研究

将协作模式编码为有序变量（1–3），反映控制权由人

向 AI 的递进变化，并基于此采用 PROCESS（Model 4）进

行中介分析（Bootstrap = 5000）。

4  结果

4.1  初步分析与信度检验

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我们首先对测量工具的信度

进行了评估。心理所有权量表（4个条目）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836，高于0.7的推荐标准，表明量表具有良好

的内部一致性。对于创造力评分，我们采用组内相关系

数（ICC）检验了四位专家评分者的一致性。结果显示，

四位专家在各维度上的评分一致性极高，，其中新颖性

维度ICC=0.928（95% CI ［0.908，0.945］）；适切性维

度ICC=0.953（95% CI ［0.939，0.964］）；精致度维度

ICC=0.937（95% CI ［0.919，0.952］）。所有ICC值均大

于0.9，表明专家评分具有极高的信度，因此后续分析使

用各维度的平均分作为创造力指标。

4.2  协作模式对心理所有权的影响分析

为检验不同人机协作模式下设计师心理所有权的

差异，我们以组别为自变量，心理所有权为因变量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协作模式对心理所有权

产生了显著的主效应，F（2，147）=58.75，p<0.001，

ηp²=0.44，表明该效应量达到较大水平。通过Bonferroni

方 法 的 事 后 比 较 表 明 ， 纯 人 工 创 作 组 （ M = 4 . 6 3 ，

SD=0.29）的心理所有权显著高于人主导AI辅助组

（M=4.25，SD=0.37，p<0.001）和AI主导组（M=3.80，

SD=0.48，p<0.001），且人主导AI辅助组显著高于AI主导

组（p< 0.001）。结果使这一结论在本研究中得到进一步

验证，即随着AI主导性的增强，设计师的心理所有权水

平依次下降。

4.3  协作模式对创造力的影响

为检验协作模式对作品创造力的影响，我们分别以

新颖性、适切性、精致度及创造力总分为因变量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协作模式对创造力各维度均

有极显著影响。

在新颖性维度，F（2，147）=37.01，p< 0.001，

ηp² =0.34。事后比较发现，纯人工创作组（M=4.95，

SD=0.40）的新颖性评分显著高于人主导AI辅助组

（M=4.62，SD= 0.41，p<0.001）和AI主导组（M=4.21，

SD=0.46，p<0.001），且人主导AI辅助组显著高于AI

主导组（p<0.001）。适切性，F（2，147）=40.58，p< 

0.001，ηp² =0.36。纯人工创作组的适切性（M=4.66，

S D = 0 . 4 7 ） 显 著 高 于 人 主 导 A I 辅 助 组 （ M = 4 . 3 4 ，

SD=0.43，p=0.003）和AI主导组（M=3.83，SD=0.48，

p< 0.001），且人主导AI辅助组显著高于AI主导组

（p<0.001）。精致度，F（2，147）=42.21，p< 0.001，

ηp² =0.37。纯人工创作组的精致度（M=4.29，SD=0.41）

显著高于人主导AI辅助组（M=4.00，SD=0.34，p=0.005）

和AI主导组（M=3.50，SD=0.53，p<0.001），且人主导

AI辅助组显著高于AI主导组（p<0.001）。创造力总分，

F（2，147）=49.67，p<0.001，ηp² =0.40。纯人工创

作组的创造力总分（M=4.63，SD=0.38）显著高于人主

导AI辅助组（M=4.32，SD=0.34，p<0.001）和AI主导组

（M=3.85，SD=0.45，p< 0.001），且人主导AI辅助组显

著高于AI主导组（p<0.001）。结果表明，协作模式对创

造力具有显著影响，在本研究所采用的任务情境与实验

操作条件下，随着AI主导性的增强，作品在新颖性、适

切性与精致度等维度上的评分均呈现显著下降趋势。

4.4  心理所有权的中介作用分析

为检验心理所有权在协作模式与创造力之间的作用

机制，我们采用 Andrew F. Hayes（2017）提出的PROCESS

宏（Model 4），进行中介效应检验（Hayes & Rockwood，

2017）。由于自变量为三分类变量，我们将其编码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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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变量（1=纯人工创作，2=人主导AI辅助，3=AI主导）

以检验整体趋势。因变量为创造力总分，中介变量为心

理所有权均值，Bootstrap法5000次抽样计算间接效应的

95%置信区间。

结 果 显 示 ， 协 作 模 式 对 创 造 力 的 总 效 应 显 著 

（c=-0.389，p<0.001），即随着AI主导性的增强，作品创

造力总分显著下降。协作模式显著负向预测心理所有权

（a=-0.417，p < 0.001），表明AI主导性越强，设计师对

作品的心理所有权越低。心理所有权显著正向预测创造

力（b=0.575，p < 0.001），即设计师对作品的归属感越

强，其作品的创造力评分越高。Bootstrap分析显示，间接

效应显著（ab = -0.240，SE = 0.039，95% CI ［-0.324，-

0.169］），置信区间不包含0，表明中介效应显著。在纳

入心理所有权后，协作模式对创造力的直接效应仍显著

（c’=-0.149，p=0.001），说明心理所有权在协作模式与创

造力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总的来说，AI的介入不仅

直接对创造力产生负面影响，还通过削弱设计师对作品的

心理所有权，间接损害了其创造力表现。

表 1  中介作用检验-横向格式（n=150）

Table 1  Test of mediating effect - horizontal format (n=150)

项 符号 意义 效应值 Effect
95% CI

标准误 SE 值 z 值 /t 值 p 值 结论
下限 上限

x=>ownership_post=>Total_Avg a*b 间接效应 -0.240 -0.324 -0.169 0.039 -6.188 0.000

部分中介

x=>ownership_post a X=>M -0.417 -0.493 -0.342 0.038 -10.863 0.000

ownership_post=>Total_Avg b M=>Y 0.575 0.437 0.714 0.070 8.224 0.000

x=>Total_Avg c’ 直接效应 -0.149 -0.235 -0.062 0.044 -3.390 0.001

x=>Total_Avg c 总效应 -0.389 -0.467 -0.311 0.039 -9.872 0.000

注：*p<0.05，**p<0.01，*** p<0.001，下同。

5  讨论

我们的研究通过实验操控三种人机协作模式，系统

检验了心理所有权在人机协作中的变化及其对创造力的

中介作用。

首先是协作模式显著影响了设计师的心理所有权。

纯人工创作模式下设计师的心理所有权最高，而AI主导

模式削弱了设计师的过程控制权与自我投入程度，导致

心理所有权最低，人主导AI辅助模式居于二者之间。这

一结果印证了心理所有权理论中控制感、亲密了解与自

我投入三条形成路径在人机协作情境中的适用性：心理

所有权依赖于控制感、亲密了解与自我投入三条形成路

径（Pierce et al.，2001），当AI主导生成过程时，设计师

对创作过程的掌控被削弱，对作品的“延伸自我”感随

之下降（Belk，1988）。相比之下，人主导AI辅助模式

虽然引入AI，但设计师仍保留了对创作过程的主导权，

因此其心理所有权显著高于AI主导模式，控制权的分配

比AI是否存在更为关键。这与Jansen & Sklar关于艺术家

更倾向将AI视为协同创作伙伴的观点形成呼应（Jansen & 

Sklar，2021）。也说明本次实验研究的定量数据进一步

证实了这种态度背后的心理机制：当AI主导时，设计师

的归属感确实受到侵蚀。

协作模式对创造力的影响呈现系统性差异。本研究

发现，随着AI主导性的增强，作品创造力三个维度均呈

显著下降趋势。这一结果与部分强调生成式AI促进发散

思维的研究并不完全一致，说明AI对创造力的影响具有

显著的情境依赖性。生成式AI既可提供多样化线索激发

灵感，但也可能导致个体过早收敛于相似解，从而抑制

原创性表达（Zhou & Lee，2024）。在本研究情境下，AI

虽提供素材，但其内容的模式化特征可能限制设计师突

破常规构思。同时，依赖AI生成结果可能降低个体的认

知加工深度，使创作更多停留于表层选择而非深度重构

（Noy & Zhang，2023），进而削弱对任务语境的深入契

合与细节打磨（Goldschmidt，2003）。

心理所有权在协作模式与创造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

用。中介效应分析表明，协作模式不仅对创造力有显著

的直接影响（c’=-0.149），还通过心理所有权产生显著

间接影响（a*b=-0.240），中介效应占比达到61.77%。

这一结果意味着，AI主导模式之所以损害创造力，有超

过六成的效应是通过剥夺设计师对作品的归属感和控

制感来实现的（Avey et al.，2009；Hayes & Rockwood，

2017）。这一结果也与Yu等人（2025）关于“对AI定

制化能够通过双重心理所有权提升用户满意度”的研究

形成呼应，说明心理所有权不仅影响责任归因与投入程

度，同样深刻影响创造性产出。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关于“纯人工创作组创

造力各维度评分均最高”的这一结果，与行业直觉相

悖。深入分析这一反差，需结合任务特性、样本经验、

认知机制与工具特征四个层面来理解。本研究采用的是

短时、高概念密度的Logo创作任务，在这种情境下，设

计师持续性的自我生成过程更容易形成完整而连贯的概

念表达；而AI介入后，大量视觉参考可能带来“选项过

载”与“意义碎片化”，反而削弱创意的一致性。此

外，本研究参与者主要为设计专业低年级学生，其设计

主体性与审美判断尚处于形成阶段，更容易对AI生成方

案产生路径依赖与权威盲从，从而减少原本应经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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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错、反思与深度探索。因此，本研究并非否定AI的价

值，而是揭示了一个重要边界条件：在缺乏深度加工

与结构化引导的情况下，AI的介入未必能够真正提升创

造力。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将心理所有权系统引入

AI辅助设计领域，并验证了其在“协作模式—创造力”

之间的中介作用。这意味着，创造力不仅取决于技术能

力与认知资源，更深刻依赖于创作者是否仍将作品视为

“自我的延伸”（Belk，1988）。研究结果也为AI辅助设

计实践提供了启示：AI工具不应以替代人类为目标，而

应支持“人主导、AI增强”的协作模式，在提升效率的

同时保留设计师的控制感与主体性。

当然，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首先，本研究采用

单次后测设计，未能揭示心理所有权在创作过程中的动

态变化；其次，参与者主要为设计专业学生，其结果与

职业设计师之间可能存在差异；此外，本研究使用单一

AI工具，其生成能力与交互方式也构成了研究结论的重

要边界条件。未来研究可进一步采用纵向研究、多工具

比较及真实项目情境，深入探讨不同设计阶段、不同个

体差异与团队协作条件下心理所有权的变化机制。

总体而言，本研究表明，AI并不仅仅改变了创作方

式，更在重新塑造创作者与作品之间的心理关系。未来

AI辅助设计系统的关键，不只是提升生成能力，更在于

如何在高效协作的同时，保留人类创作者对作品的控制

感、投入感与归属感。

6  结语

本研究探讨了“人机协作如何影响创造力”这一

核心问题，引入心理所有权作为关键心理机制，系统检

验了协作模式、心理所有权与创造力之间的关系。结果

表明，人机协作不仅通过技术能力改变创作结果，更通

过重塑个体的控制感与自我投入，影响其对作品的心理

归属，进而作用于创造力表现。随着AI在创作中的主导

性增强，设计师的心理所有权显著下降，归属感的削弱

在协作模式与创造力之间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这表

明，创造力的生成不仅依赖认知资源与外部工具，更深

刻嵌入于个体与创作成果的心理联结之中。理论上，本

研究将心理所有权拓展至AI辅助设计领域，弥补了“协

作模式—心理机制—创造结果”这一完整路径的研究空

白。实践上，AI协作系统的设计应重视通过控制权分配

维持用户的心理所有权，以激发创造潜能。最后，在现

如今AI深度介入的创作时代，影响创造力的关键不只是

谁在生成，而是个体是否仍然感到这是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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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AI-assisted Design on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and Creativity

Li Jiaqi1  Hu Jiayi1  Wu Qi2  Luo Chao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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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rowing us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design practices, where the human-
machine relationship is shifting from mere tool utilization to collaborative co-creation. It introduces th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to investigate designers’ subjective sense of ownership over creative outcomes under three 
distinct collaboration modes: fully human, human-led with AI assistance, and AI-led with human support. Through 
a three-level inter-group experiment, the study tests the mediating pathway of “collaboration mode—psychological 
ownership—creativity.”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extent of AI involvement indirectly influences creative performance by 
modulating designers’ sense of control and psychological investment, offering theoretical guidance for designing human-
centered AI collaboration system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erated content(AIGC);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Psychological ownership; 
Creativity; Design subjectivity; Medi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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